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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

財 

正 

30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以下簡稱農委會)為輔導賣場設置有機農

產品專櫃(區)，有效區隔有機農產品與一般農產品，使消費

者易辨識有機農產品販賣場所，從而認同購買有機農產品，

拓展有機農產品銷售通路，並推動「CAS台灣有機農產品」驗

證標章，加強賣場有機農產品販賣業者之管理，業由該會農

糧署(以下簡稱農糧署)訂定「賣場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(區)

計畫」，補助財團法人植物保護科技基金會輔導通路業者於販

賣場所設置有機農產品專區及辦理宣導，本(99)年計畫目標

預計輔導設置專櫃據點 50點。 

二、農委會本年 8月 17日於北區（台大農業陳列館）、8月 19日

於中區（中興大學）及 11月 23日於南區（高雄科工館），已

舉辦 3 場次輔導說明會，並於本年 9 月 24 日及 27 日舉辦 2

場次專櫃現場人員作業方式及宣導訓練。另本年 10月已製作

「認識有機農產品學習手冊」15,000本，透過台灣有機專櫃

資訊網等資訊管道，加強消費者宣導。迄至本年 11月底，農

委會已輔導賣場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據點 30點，預計本年 12

月中旬，舉辦南區有機農產品專櫃現場人員作業方式及宣導

訓練後，可達成本年度輔導賣場設置專櫃據點 50點之目標。 

三、農委會將持續輔導通路業者於販賣場所設置有機農產品及農

產加工品專櫃(區)，俾與非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明顯區

隔，以免誤導消費者，教育其辨識合法之有機農產品及農產

加工品，亦將加強相關評鑑作業，定期檢討執行成效，並督

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持續就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之品

質與標示進行查驗，如不符合規定，依法查處，以建立有機

農產品市場秩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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